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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

  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亲属 

   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
 

本公司增持计划的增持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增持计划概况：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

司”）部分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“董监高”）及亲属，计划自 2018

年 3 月 14 日起的 6 个月内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

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）增持本公司股份，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 2630 万元，不超过

4520万元。 

  增持完成情况：2018 年 9 月 13 日，本公司接到部分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人员通

知，本次增持人员已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合计 2,473,133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0.8833%，增持总金额合计 3,370.3109 万元人民币（未包含交易产生的手续

费及各项税费），整体增持金额符合增持计划金额区间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。 

    
一、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

增持主体：董事长罗小春先生、副总经理王卫清女士、董事兼副总经理吴海江先

生、董事兼副总经理陶建兵先生、副总经理孙峰先生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女

士、监事会主席汤文华先生、监事王洁女士、监事张胜先生、罗小春先生的亲属秦红卫

先生和罗丽女士，以及原财务总监阚峰先生（已离职）。其中，原财务总监阚峰先生虽

已离职，其离职后仍履行了增持计划的相关承诺。 

上述增持人员在本次增持前原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以及增持计划，详见公司于 2018 

年 3月 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

体上的《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亲属

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:2018-029）。 

 

 二、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增持股份的目的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信心，履行公司董

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，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

发展。 



（二）增持股份的种类：公司 A 股股份。 

（三）增持计划的金额区间： 

序号 姓 名 职务或亲属关系 拟增持金额（万元） 

1 罗小春 董事长（控股股东及实

际控制人） 
2000-3000 

2 王卫清 副总经理(实际控制人) 100-270 

3 吴海江 董事兼副总经理 80-200 

4 陶建兵 董事兼副总经理 80-200 

5 孙  峰 副总经理 80-150 

6 罗喜芳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80-230 

7 汤文华 监事会主席 20-80 

8 王  洁 监事 20-30 

9 张  胜 监事 20-50 

10 秦红卫 罗小春亲属 50-130 

11 罗  丽 罗小春亲属 80-130 

12 阚  峰 原财务总监 20-50 

合计 - - 2630-4520 

上述人员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 2,630万元，且不超过 4,520万元。 

（四）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：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，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

理判断，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，逐步实施增持计划。 

（五）增持计划实施期限：自 2018 年 3月 14 日起 6个月内。 

（六）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：个人合法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。 

上述人员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过增持计划，本次增持是公司

股票上市以来首次增持。 

 

三、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与结果 

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披露了增持计划时间过半的《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亲属增持公司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:2018-054 ）。 

截至 2018 年 9 月 13 日股票收盘，上述增持主体合计增持公司股票 2,473,133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0.8833%，增持总金额合计 3,370.3109 万元人民币（未包含交易产生的

手续费及各项税费），整体增持金额符合增持计划金额区间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。

具体增持情况如下： 



 

 

*注：此表中“成交均价”及“成交总金额”未包含交易产生的手续费及各项税费因素；“成交均价”指各增持主体实际成交的平均价格。 

序

号 
姓 名 职务或亲属关系 

增持 
股数
（股） 

成交均价
（元/
股） 

当前持股数
（股） 

当前持股
比例
（%） 

成交总金额
（万元） 

计划增持 
金额区间 
（万元） 

最后一笔增
持的成交日 

完成增持
计划情况 

1 罗小春 董事长 1819533 13.4551  105151940 37.5543 2448.2053 2000-3000 2018.06.19 
完成 

2 王卫清 副总经理 100000 14.5018  3503163 1.2511  145.0184 100-270 2018.06.08 完成 

3 吴海江 董事兼副总经理 80000 13.8899 3483163 1.2440  111.1190 80-200 2018.03.21 完成 

4 陶建兵 董事兼副总经理 72200 13.8699 3475363 1.2412  100.1408 80-200 2018.03.23 完成 

5 孙  峰 副总经理 93500 13.8877 93500 0.0334  129.8496 80-150 2018.03.23 完成 

6 罗喜芳 
副总经理兼 

董事会秘书 73800 14.5723 73800 0.0264  107.5438 80-230 2018.05.30 
完成 

7 汤文华 监事会主席 35000 13.9457 3438163 1.2279  48.8100 20-80 2018.03.21 完成 

8 王  洁 监事 15300 14.2842 15300 0.0055  21.8548 20-30 2018.06.13 完成 

9 张  胜 监事 24900 14.2280 24900 0.0089  35.4277 20-50 2018.06.15 完成 

10 秦红卫 罗小春亲属 74000 13.3900 74000 0.0264  99.0860 50-130 2018.03.23 完成 

11 罗  丽 罗小春亲属 70000 14.7450 70000 0.0250  103.2150 80-130 2018.05.23 完成 

12 阚  峰 原财务总监 14900 13.4500  14900 0.0053 20.0405 20-50 2018.09.12 完成 

 合 计  2473133    3370.3109 2630-4520   



 
四、其他说明 

1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实施 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，每股现金红利 0.246 元(含

税)，该日公司股票除息，分红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《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

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:2018-058）。 

2、增持计划实施期间，增持主体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交易规避

了定期报告窗口期，未进行短线交易，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增持行为合法、合规。 

3、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

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4、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次增持完毕后，自每位增持人员最后一笔买入股份

成交日起的 6 个月内不得卖出本次增持的股份。 

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9月 14日 

  

    

 


